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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 :

甲為其愛車向保險公司投保第 3人

責任險，一日甲為閃避違停的車輛乙，

變換車道時不當撞傷直行的機車騎士

丙，致丙肋骨骨折，法院宣判甲於本次

事故中因變換車道不當應負擔 70%對

丙的賠償責任，乙違規停車則需負擔

30%，甲乙對丙負擔 10萬元連帶賠償

責任，丙向甲之保險公司請求 10萬元

賠償金後，甲之保險公司能否依肇事責

任比例向乙代位求償 3萬元 ??

(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上字第 

73 號民事判決 )

二、什麼是連帶債務 ?

1.意義 :

連帶債務，就是指債務人有兩個或

兩個以上，因全體債務人之間存在有

連帶關係，各債務人都負有全部給付的

義務，債務人中的一人或數人的完全給

付，對全體債務人生效，因而導致全部

債的關係消滅的債務。或者可以簡單的

說，數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

全部給付義務者，為連帶債務。

2.要件 :

(1)債務人是兩個以上具備民事行為能
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:

連帶債務人必須同時具有民事行為

能力，能獨立的承擔民事責任，是

具有平等民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體

連帶債務。

(2)兩個以上債務人所負債務須具有同
一目的 :

連帶債務人每一成員都有向債權人

清償債務的義務。換言之，每一個債務

人都有義務滿足債權人的請求，使其債

權得以實現。從反面講，雖然每一個債

務人都負全部給付的義務，但是，只要

有一次全部給付，其他債務人的債務就

歸於消滅。

(3)債務標的須為同一 :

標的不同不能成立連帶債務。例

如，對同一債權人，甲負金錢給付義務，

乙負特定物給付義務，丙負勞務給付義

務，自不可成立連帶債務。

(4)債務人之間須具備連帶關係 :

連帶關係，是指數個債務人中一人

發生非個人利益的事項，其效力及

不真正連帶債務人間責任分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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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其他債務人。這種“連帶”應屬

性質上的連帶。這決定了如數個債

務人中有清償完債務的，其他債務

人的效力就歸於消滅；也決定了發

生在部分債務人上的清償、提存、

抵消、免除、時效完成等使債務部

分或全部消滅，其效力及於其他債

務人。如果僅僅是數額上的連帶，

是不會發生這些效力的。其發生原

因有兩種原因：一是基於法律的直

接規定；二是當事人的約定。

3.效力 :

(1)外部效力 :

連帶債務的外部效力是指，每一個

債務人均負有履行全部債務的義務；

債權人有權向債務人中的一人、數

人或全體請求履行，也有權向連帶

債務人中的一人或數人請求履行全

部或部分債務；當連帶債務人中的

一人或數人履行全部債務後，其他

債務人的債務歸於消滅。

(2)內部效力 :

連帶債務的內部效力是指連帶債務

人中的一人或數人清償了全部債

務，其他債務人的債務也隨之消滅，

清償債務的債務人就超其應承擔的

部分向其他債務人請求償還，就形

成了清償債務的債務人的求償權。

求償權發生的根據是一個債務人為

他人履行了債務，依公平原則，使

履行超過自己債務份額的債務人取

得求償權。求償權發生的要件是求

償權人履行須超過自己承擔的債務

份額，並其他債務人共同免責。求

償權的範圍不僅包括超出求償權人

應承擔份額的部分，同時還包括履

行債務的必要費用以及由求償權人

單獨負責的事由所至的費用。

三、不真正連帶債務 :

數個債務人基於不同的原因而對於

債權人負給付為標的的數個債務；其中

一個債務人完全履行時，其他債務即因

債權人目的的達到而消滅，學說上稱不

真正連帶債務。（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

上字第 848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
臺灣並無明文規定不真正連帶債

務人間內部分擔，惟考諸民法第 281 條

之立法意旨，乃認連帶債務人中之一

人，因清償或其他行為，以消滅債務，

致其他債務人得免共同之責任者，其債

權人對於他債務人之債權，及擔保權，

於求償目的之範圍以內，當移轉於為

清償之債務人，而此於不真正連帶債務

人內部間之情形相當，基於公平原則，

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一人之清償，既

可使其他不真正連帶債務人同免責任，

即應得使先為給付之債務人，得向他

債務人求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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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上字第 

73 號民事判決 )

四、什麼是代位求償 ?

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

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

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

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

權，保險法第 53條第 1項定有明文。

一般常見於車體損失險之情形，被保險

人因車禍事故導致車體損毀，而該車禍

事故第三人負有肇事責任時，保險公司

於給付被保險車輛維修費後，依責任比

例向第三人追償。

五、結論 :

綜上所述，保險公司代替甲給付丙

10萬元後，連帶使丙與乙之債權債務關

係消滅，屬前述不真正連帶債務，故原

本甲依民法第 281條清償連帶債務之行

為，所得到向其他連帶債務人乙，請求

償還各自分擔部分之權利，因保險法第

53條，轉由保險公司取得，保險公司自

得依責任比例向乙追償 3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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